
花蓮縣 110 學年度學前特殊教育諮詢服務據點講座實施計畫 

主題：學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優先入園鑑定安置及特教服務模式 

一、 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學前特殊教育諮詢服務據點試辦計畫。 

二、目的： 

(一)增進本縣學前特殊幼兒家長對特殊教育鑑定安置作業與申請流程之瞭

解。 

(二)使家長了解學前特殊教育服務模式及入園選擇。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二)承辦單位：花蓮縣社區教保資源中心 

四、講座時間：110年 10月 30日（星期六）上午 9時至 11時。 

五、講座內容： 

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08：45～09：00 報到 工作人員 

09：00～10：00 學前身心障礙幼兒入園前鑑定安置流程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輔導員 

10：00～11：00 學前特殊教育服務模式及入園選擇 花蓮縣北區特教資源中心 
學前組長劉芝泲教師 

11：00～ 賦歸  

 

六、講座地點：花蓮縣社區教保資源中心 (明義國小附設幼兒園，花蓮市建林街

163-1號)。 

七、參加對象：未就讀幼兒園或機構之 2 歲以上疑似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幼兒之

家長，預計 50名。 

八、報名方式與日期： 

110年 10月 24日前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研習報名】報名。

(http://special.moe.gov.tw/study.php) 

研習報名 QR code 

 

 

 

 

http://special.moe.gov.tw/study.php


九、參加講座之人員，核發 2小時之研習時數。 

十、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學前特殊教育諮詢服務據點相關

經費項目下支應（如附件一經費概算表）。 

十一、利用假日辦理研習之工作人員惠予補休，惟課務自理。 

十二、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